
中西區區議會非正式會議 

西港島線工程收回地層及樓宇勘察事宜 

 

 

  西港島線收回地層事宜，已於 2009 年 7 月 9 日在中西區區議

會非正式會議作出討論。此外，有關政府部門及港鐵公司已出席多

個居民大會，詳細介紹收回地層及樓宇勘察的安排。 

 

地層的收回 

 

2. 港鐵西港島線是一條地下鐵路，將於樓宇密集的西區地底下

行走，所以無可避免穿越私人樓宇的地層。根據《鐵路條例》(第 519

章)，政府將會為因興建西港島線，而收回受影響的私人地段的地層。

此次收回地層涉及 551 個地段中的 271 幢樓宇。 

 

途經樓宇結構安全不受影響 

 

3. 西港島線途經的樓宇的地基設計，因應土層地質、樓宇的荷

載和牆柱的佈置等主要因素，部分樓宇採用樁柱作為地基，部分則

採用較淺的地腳設計。然而，無論採用何種地基設計，樓宇均須符

合《建築物條例》及其相關的《建築物（建造）規例》的安全規定。

根據屋宇署的批准圖則記錄，在西港島線方案界限範圍內的樓宇均

符合《建築物條例》的安全標準。 

 

4. 港鐵公司在市區興建鐵路隧道的經驗豐富。在設計鐵路設施

時，港鐵公司已詳細審查屋宇署提供的樓宇地基記錄圖則，及進行

詳細工地勘察，充份掌握及了解現存樓宇的地基設計，並須在隧道

設計中考慮對沿線現存樓宇的影響及加入適當的防護工序。港鐵公

司在設計鐵路隧道時，已考慮對沿線現存樓宇的影響；西港島線的

結構設計，亦須包括承托現存樓宇的地基荷載。 

 

施工前的審查工作 

 

5. 為了保障公眾及樓宇結構安全，在設計階段，港鐵公司聘請

了合資格和富經驗的專業人士負責擬備圖則，並在進行岩土風險評

估及制定監測計劃後，提交路政署及其他相關政府部門審查。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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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府部門（包括路政署和土木工程拓展署的土力工程處等）將根

據有關法例的技術規定，就其負責的範疇如建築、結構和岩土等工

程進行審查，確保所有設計均能符合法定標準及其他安全規定。 

 

6. 另外，港鐵公司亦已為西港島線隧道上及附近樓宇作建造期

間之結構相容評估，以制定出最審慎的施工方法及作出適當的防護

工序。有關評估已提交予路政署聯同其他部門審閱。 

 

施工期間的保護 

 

7. 在工程展開前，港鐵公司會為西港島線附近的樓宇及建築物

進行全面的樓宇狀況勘察，詳細記錄樓宇的現有狀況。勘察所得資

料將作為檢視先前的評估和優化詳細設計的結果。同時，在取得住

戶的同意後，入屋察探可記錄現存樓宇的狀况，作為施工期間及期

後的參考記錄，從而保障雙方的利益，減少日後就現存樓宇狀况的

爭拗。港鐵公司已在區內陸續展開這些樓宇勘察工作，預期勘察工

作可在 2010 年初完成。另外，港鐵公司亦會在鄰近樓宇及路面安裝

沉降監察點，萬一在施工期間路面或建築物出現異常沉降的情況，

亦可即時修復。 

 

8. 在工程進行期間，作為西港島線的統籌部門，路政署亦會聯

同相關政府部門，不時派員到工地進行監察及檢查，以確保註冊承

建商按照認可圖則施工及委派適當的技術人員出任地盤安全及質量

監督，從而確保附近樓宇結構和公眾的安全。 

 

9. 為了加強保障西港島線附近樓宇結構的安全，港鐵公司於挖

掘前，將根據地質情況及工程需要，考慮為石層以外之岩土層進行

額外鞏固地層工序，並在隧道挖掘時啟動實時監測程序。 

 

收回地層之索償機制 

 

10. 《鐵路條例》（第 519 章）容許該土地或建築物擁有可獲補償

權益的人士，就收回地層而遭受的損失提出申索。有關人士可在收

回期起計的一年屆滿前，向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送達書面申索。 

 

11. 如有關地段或建築物因為有關工程或工程施工過程中遭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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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上或結構上出現任何損壞，港鐵公司會聯同承建商作出跟進及

妥善處理。 

 

就影響重建潛力之索償機制 

 

12. 任何聲稱因被納入鐵路保護區而在物業重建上蒙受損失的業

權擁有人，則可根據《鐵路條例》附表第 II 部第 9 項，在該等重建

建築工程完成後一年內，向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送達書面申索。申索

理據，是建築事務監督為避免受鐵路保護區影響地段在重建時，出

現與為建造西港島線而進行的工程不相容的情況，而要求修訂重建

建築工程的圖則，或在批准該等建築工程的圖則或同意該等建築工

程的展開時施加條件。 

 

13. 然而，重建潛力會否受影響，須視乎情況而定，不能一概而

論。考慮因素包括該土地地質狀況、重建發展的方案及設計、該土

地的面積、西港島線隧道在該處地下的深度及位置。西港島線的走

線大部分是在石層之內，因此收回地層將不會影響在這些地段上的

重建發展。在一小部分的走線上，重建樓宇的地基與鐵路設施位處

於軟土層中，其影響程度則視乎重建設計能否適當地處理鐵路設施

所做成的限制。必須留意的是，收回地層絕對不會影響有關地段的

使用年期權限，亦不會影響該地段現時所准許的地積比率。倘若現

有物業的樓面面積已發展至該地段內准許的地積比率，任何重建將

不會增加其地積比率。另外，樓宇的重建潛力亦受制於政府批地條

款、城市規劃、《建築物（規劃）規例》、樓宇業權分佈及其他經濟

因素影響等。 

 

14. 事實上，本港亦有不少成功在鐵路隧道保護區上重建的例

子。例如在上環永樂街的重建物業便建於港島線隧道之上，重建物

業樓高 25 層；隧道深約 23 米，隧道所處地層是土質。另外一個成功

重建的實例位於英皇道，該物業亦是位於港島線隧道的上面，有關

隧道是於地底下 22 米的石層建造，該物業成功重建為 32 層高的大

廈。此外，現時在德輔道西亦有一個正在港島線隧道上重建項目在

進行中，該物業將會重建為 34 層高的大厦。 

 

15. 根據《鐵路條例》的條款提出索償，申索人需要提出支持其

申索的理據及損失，申索數額及其計算方法，政府會詳細考慮申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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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提出的申索理據及根據相關的條款作出評定。申索人若需委聘

專業人士幫助提出申索，若申索成功其所支付的合理費用亦可獲發

還。若果申索人認為地政總署評定的補償不合理，可把個案提交至

土地審裁處作出裁決。 

 

16. 未來重建樓宇的設計，如樓宇的佈局及地基設計，對受影響

程度有極大關連。在未有重建發展設計方案前，我們難以概括界定

重建樓宇會否因西港島線收回地層而受到影響，及無法評定重建樓

宇的損失。 

 

收回地層時間表 

 

17.  按西港島線的時間表，預期收回地層通知將於 2009 年底至

2010 年底依有關地層需要的日期分階段發出。 

 

處理已提出的索償 

 

18. 地政總署現正處理受西港島線工程收回地層影響的人士提出

的索償信件，並將於短期內回覆，向有關人士解釋在收到收回地層

通知，確知收回地層的範圍後，根據條例提出申索所需依循的程序

及需提供的資料。 

 

處理提供受影響樓宇資料的要求 

 

19.  因應部分受西港島線工程收回地層影響人士的要求，我們已

準備提供有關的物業資料，包括樁柱深度、鐵路設施的深度、石層

的深度、現時樓宇地積比率及樓宇重建發展時，計算准許地積比率

的方法。 

 

 

港鐵公司 

運輸及房屋局 

路政署 

2009 年 11 月 

 


